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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

容信专字[2025]0009 号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

生物或公司）2024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

负债表，2024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

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持

续经营等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容信审字[2025]0033

号）。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的内容

（一）与公司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

1、资不抵债且公司股东权益为负值

银河生物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342,554.48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117,042.53 万元，公司资产负债率 194.25%；银河生物已

处于资不抵债状态。

2、重要子公司股权已被司法拍卖，银河生物丧失了输变电业务分部之业务

2024 年 11 月 29 日，银河生物发布《关于涉及司法拍卖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将于 2024 年 12 月 29 日 10 时起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 10 时（延时除外）在淘宝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平台进行

公开拍卖。根据 2024 年 12 月 30 日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竞买人石家庄中房置

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竞买成功，成交价格 260,090,143 元。2025 年 1 月 2 日，

银河生物发布《关于涉及司法拍卖事项的进展公告》披露了拍卖成功事项。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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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 3 月 13 日，江西省高院出具了（2024）赣执恢 7号之二确认了执行拍卖行

为。2025 年 3 月 17 日，江西联合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了变更登记凭证。由于

控制权的丧失，银河生物无法取得该原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数据，银河生

物 2024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无法将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纳入合并范围。

我们无法对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

0 日的财务数据进行审计。此外，2023 年度，银河生物的经营业务划分为 5个经

营分部，分别为输变电、电子元器件、软件、生物医药、其他。江西变压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是银河生物输变电业务分部的主要实体，2023 年度该业务分部收

入总额 95,246.11 万元，成本总额 70,603.32 万元。该重要子公司股权之被司法

拍卖，银河生物丧失了输变电业务分部之业务，对银河生物之持续经营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

3、重要子公司股权存在被司法拍卖或被法院执行的风险

申请人上海杨站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申请对

银河生物控股子公司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新都区法院已作出裁

定：不予受理上海杨站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对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

请。上海杨站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不服裁定，向成都中院提起上诉。四川永星电子

有限公司已收到成都中院送达的案号为（2024）川 01 破终 40 号《民事裁定书》，

主要内容是：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

但由于未偿债务的存在，截至审计报告日，银河生物持有的四川永星 99.34

11%的股权仍存在被司法拍卖或被法院执行的风险。

4、控股股东资金占用预计无法收回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

天成集团”）对银河生物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账面余额为 28,000.00 万元、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的账面余额为 28,650.42 万元，二者共计 56,650.42 万元。2022 年 1

月 24 日，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银河天成集团债权人的破产清算申

请，银河生物预计无法收回上述被占用资金。

银河生物管理层计划采取措施改善银河生物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但银河

生物的持续经营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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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事项，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银河生物在持

续经营假设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二）对外担保预计负债的影响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银河生物预计负债总额为 204,940.19 万元，其中

与银河天成集团担保事项有关的预计负债总额为 201,853.04 万元。2022 年 1 月

24 日，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银河天成集团债权人的破产清算申请，

银河天成集团现处于破产清算程序中。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对外担保预计负债对银河生物的

影响。

（三）未决诉讼导致的风险及影响

原告兰州三维汇成置业有限公司以杭州荷修贸易有限公司、威海银河风力发

电有限公司、四川都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特种

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北海银

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为被告，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具状向甘肃矿区人民法院起

诉。主要诉请：判令被告杭州荷修贸易有限公司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199,999,999.39元，截至 2024年 9月 12日的利息、逾期罚息 77,089,225.18元，

以上本息合计 277,089,224.57元，并承担自 2024年 9月 13日起以尚欠借款本金

199,999,999.3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8.1%的标准计算至全部借款本金还清时止的

利息。判令被告威海银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四川都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北海

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变压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特种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

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对以上 199,999,999.39元借

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判令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律师费 20万元及原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由以上被告共同承担。

甘肃矿区人民法院于 2024年 11月 8日向银河生物出具了（2024）甘 95民初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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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应诉通知书》、（2024）甘 95民初 41号《举证通知书》，通知书要求银河

生物应当在该期限届满前向法院提交证据，逾期提交，将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银河生物于 2024年 12月 1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了《关于

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称，经公司核查，尚未发现涉及该案的相关协议，未能查

询到相关印章使用登记记录，案件所涉事项待公司进一步核实。

截至审计报告出具之日，我们亦未能获取相关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该诉讼事项

对银河生物公司的影响。

二、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之预计负债、附注之关联担

保情况所述，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银河生物违规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

担保并经诉讼判决或仲裁后，应由银河生物承担担保责任的本金利息违约金等预

计负债共计为 201,853.04万元；银河生物持有的重要子公司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已被司法拍卖；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为-117,042.53 万元；银河生物持有的子公司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股权存

在被司法拍卖或被法院执行的风险。

这些事项表明银河生物公司存在可能导致其难以持续经营的重大不确定性

事项。

三、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五条规定：广泛性，是描述错报影响的术语，用以说明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或者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而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

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情形

包括下列方面：（一）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二）

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但这些要素、账户或项目

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三）当与披露相关时，产生的影响对财

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第十条的规定，即“如果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

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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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我们认为前段“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的内容”所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可

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故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无法表示意见中涉及事项中是否存在重大错报

依据我们已经获得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银河生物 2024 年度财务报表

是否存在重大错报。

五、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的具体影响

鉴于上述审计范围受到限制的影响，我们无法确定形成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

项对报告期内银河生物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

六、上期非标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1、关联方受让债权并收取款项的事项

2021 年 8 月 31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民终 1599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银河生物对银河天成集团 2亿元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向

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根据 2022 年 1 月 11 日，深圳国投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给银河生物《债权转让通知书》。其已将基于（2020）

粤民终 1599 号《民事判决书》对银河生物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苏州瀚展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银河生物应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向苏州瀚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2020）粤民终 1599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应承担的债务。基于此，银河生物

及其子公司自2022年 1月 17日至 2022年 8月 26日期间支付给关联方苏州瀚展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及其关联方江苏益润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15

万元，共计 10,415 万元。2023 年 3 月 15 日，银河生物收到苏州瀚展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退款 182.25 万元。针对银河生物的关联方苏州瀚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债权人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对银河生物的债权，并收取银河生物

10,232.75 万元的关联交易事项。我们难以判断苏州瀚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取得

（2020）粤民终 1599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确定的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对银河生物享有的债权和该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公允性。截至审计报告、

本报告出具之日，我们亦未获知有任何的第三方对深圳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以及苏州瀚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收取债权资金提起诉讼或者仲裁。

2、上期其他非标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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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对银河生物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容信审字

[2024]0031 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对于该报告中导致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

事项，本所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容信专字[2024]0010 号专项说明。其中，

导致对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事项在本年度仍然存在

或发生的，其在本年度的影响已在本专项说明中进行了说明。

七、使用目的

本专项说明仅供银河生物 2024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

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湖南容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普通合伙）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长沙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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